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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“固废资源化”重点专项 2020 年度

定向项目申报指南

为贯彻党中央《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》精神和

党的十九大关于“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处置”、“推进资源全面

节约和循环利用”的部署，按照《国务院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

计划（专项、基金等）管理改革的方案》（国发〔2014〕64号）要

求，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、地方及相关行业组织制定了国家重点

研发计划“固废资源化”重点专项实施方案。专项面向生态文明

建设与保障资源安全供给的国家重大战略需求，以“减量化、资

源化、无害化”为核心原则，围绕源头减量—智能分类—高效转

化—清洁利用—精深加工—精准管控全技术链，研究适应我国固

废特征的循环利用和污染协同控制理论体系，攻克整装成套的固

废资源化利用技术，形成固废问题系统性综合解决方案与推广模

式，建立系列集成示范基地，全面引领提升我国固废资源化科技

支撑与保障能力，促进壮大资源循环利用产业规模，为大幅度提

高我国资源利用效率，支撑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技保障。

本专项 2020年拟部署 7个研究方向，国拨经费概算不超过 2

亿元，项目执行期 3~4年。重点针对固废源头减量、智能分类回

收、清洁增值利用、高效安全转化、智能精深拆解、精准管控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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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，以及综合集成示范等内容部署相关应用示范类研究任务，突

破一批系统解决方案。

本专项以项目为单元组织申报，鼓励产学研用联合申报。对

典型应用示范类项目，要充分发挥地方和市场作用，强化产学研

用紧密结合，其他经费（包括地方财政经费、单位出资及社会渠

道资金等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2:1，用于典型应用示范类

项目的中央财政资金不得超过该专项中央财政资金总额的 30%。

项目承担单位需推动研究成果转化应用和支持专项数据共享。同

一指南方向下，除特殊说明外，原则上只支持 1项，仅在申报项

目评审结果相近，技术路线明显不同时，可同时支持 2项，并建

立动态调整机制，结合过程管理开展中期评估，根据中期评估结

果，再择优继续支持。所有项目均应整体申报，须覆盖全部研究

内容与考核指标。除指南中有特殊说明外，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

不超过 5个，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0家。

应用示范类项目鼓励在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、国

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、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等区域开展。

本专项 2020年定向项目申报指南如下。

1. 系统性解决方案研发及集成示范

1.1 长三角典型流域多源有机固废集约化处置集成示范

研究内容：针对长三角地区巢湖流域城镇化水平发展迅速、

生态环境质量要求高的特点，研究流域核心城市多源有机固废（生

活垃圾、餐厨垃圾、养殖废物等）产排特性、时空分布及资源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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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属性特征；研究适应流域核心城市生态环境特点的多源有机固

废精细分类方法和模式；研究精细分类、智慧收运及全过程大数

据智慧管控技术；研究多源有机固废高效安全处置及资源化利用

集成技术；研究多源固废集约化协同处置全链条综合性解决方案，

依托巢湖流域核心城市开展综合示范。

考核指标：形成适合巢湖流域生态环境特征的多源固废集约

化协同处理综合性解决方案，解决区域核心城市生活垃圾等多源

有机固废处理能力滞后、资源化利用率低问题，支撑巢湖流域高

质量发展。其中：形成巢湖流域核心城市多源有机固废资源环境

属性特征研究报告一份，涵盖生活垃圾、餐厨垃圾、养殖废物等 5

种以上典型有机固废；形成城市生活垃圾精细分类方法及实施方

案 1套，被地方政府采用；建成 1套城市多源固废精细分类—智

慧收运—集约处置全过程大数据智慧管控平台，平台稳定运行 6

个月以上；形成 2~3项适合巢湖流域城市特点的生活垃圾、餐厨

垃圾、养殖废物等多源有机固废集约化处置全链条成套技术及装

备，建成 3项以上工程示范及集约化处置综合集成示范基地 1~2

个，多源有机固废集约化处置总规模达到 2000吨/天以上，实现原

生垃圾零填埋，餐厨垃圾综合利用率大于 90%。形成覆盖研究内

容的技术专利与标准体系（申请技术发明专利 10件以上，形成国

家、行业或团体标准及规范征求意见稿 3项以上）；提出适合长三

角典型湖泊流域城市特征的多源有机固废集约化协同处置综合性

解决方案 1~2套，在长三角地区推广应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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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说明：由安徽省科技厅组织国内在该领域的优势高校、科

研院所和企业申报。推荐单位需会同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，为

项目实施提供充分组织保障及配套科研经费，在项目申报时提供

以上组织和配套保障说明文件。企业作为示范任务承担单位，需

承担示范主体责任，并出具建设项目立项证明。

1.2 长江经济带典型城市多源污泥协同处置集成示范

研究内容：针对长江经济带城市污泥产生量大、来源复杂、

处置分散等问题，研究城市多源污泥（城市污泥、通沟污泥、河

道底泥、建筑泥浆等）产排分布特征及资源环境属性，研究多源

污泥源头减量、安全收运及全过程智慧管控集成技术，研究城市

多源污泥集约化协同处置成套技术，研究适合地域特点的多源污

泥处置利用全过程污染防控技术，依托典型城市开展综合示范，

形成系统性解决方案及可推广的商业运营模式。

考核指标：形成长江经济带典型城市多源污泥集约化处置利

用全链条成套技术与综合解决方案，实现多源污泥全过程安全环

保处置，提升综合利用率，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。其中：

形成长江经济带多源污泥产排时空分布与资源环境属性图谱1套，

覆盖污泥种类不低于 4类；建立多源污泥源头减量—安全收运—

集中处置全过程大数据管控平台 1项，实现稳定运行 6个月以上；

形成城市生物污泥与城市有机质垃圾协同处置成套技术 1项，城

市生物污泥土地化利用率大于 90%；形成多源污泥热化学耦合转

化与无害化处置集成技术 1套，尾渣建材化利用率 90%以上；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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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多源污泥处置利用全过程环境风险防控技术 1套，典型有毒有

害物质削减率 90%以上；依托长江经济带典型城市建成多源有机

污泥协同处置综合性示范基地 2~3个，其中城市生物污泥集约化

处置总规模不小于 2000吨/天以上，多源污泥热化学耦合转化处置

总规模不少于 500吨/天（80%含水率）。形成覆盖研究内容的技术

专利与标准体系（申请技术发明专利 10件以上，形成国家、行业

或团体标准及规范征求意见稿 3项以上）；形成长江经济带多源

污泥处置利用全链条综合性解决方案及商业模式 1~2套，在长江

经济带推广应用。

有关说明：由江苏省、安徽省、湖北省科技厅组织国内在该领

域的优势高校、科研院所和企业申报。推荐单位需会同省级生态

环境主管部门，为项目实施提供充分组织保障及配套科研经费，

在项目申报时提供以上组织和配套保障说明文件。企业作为示范

任务承担单位，需承担示范主体责任，并出具建设项目立项证明。

1.3 黄河流域中原城市群重点行业固废协同利用集成示范

研究任务：针对黄河流域中原城市群有色、化工重点行业固

废产生量巨大、严重制约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问题，研究有色、

化工重点产业集聚区典型固废产排空间分布、资源属性及生态环

境效应，研究铝行业大宗固废无害化处置与多产业协同利用集成

技术，研究钼钨行业采选固废源头减量、分选尾矿有价组分分离

提取及多源固废建材化协同利用技术，研究化工行业大宗钙基固

废制备环保材料跨产业协同利用技术，形成有色、化工重点行业



— 6 —

典型固废资源化协同利用系统性解决方案，依托中原城市群重点

产业集聚区开展集成示范。

考核指标：形成面向黄河流域中原城市群生态环境特征的有

色、化工重点行业大宗固废资源化协同利用成套技术，实现固废

安全可行、经济合理综合利用，为破解产业集聚区工业固废大量

堆存重大问题提供综合解决方案。其中：建立黄河流域中原城市

群有色、化工重点行业典型工业固废产排空间分布与资源环境属

性数据库，覆盖固废种类不低于 5种；形成铝行业大宗工业固废

无害化处置与规模化协同利用技术1~2项，协同利用处置率100%；

形成钼钨矿固废粗粒分选源头减量、分选尾矿萤石矿物回收分离、

多种固废建材化协同利用等集成技术及装备 2~3套，固废源头减

量 30%以上，回收萤石品位不低于 85%，建材化利用率大于 90%，

尾矿总体减量大于 35%；形成化工行业大宗钙基固废净化分离制

备电厂烟气脱硫剂等跨产业协同利用技术 1~2项，固废基脱硫剂

钙含量大于 48%，固废含量大于 98%，应用电厂机组燃煤适用范

围覆盖高硫煤。依托中原城市群产业集聚区，建成工程示范 2~3

个，单项工程示范固废处置利用规模不低于 10万吨/年，综合效益

提升 20%以上。形成覆盖研究内容的技术专利与标准体系（申请

技术发明专利 10件以上，形成国家、行业或团体标准及规范征求

意见稿 3项以上）；形成有色、化工重点行业典型固废跨产业协

同处置利用综合解决方案 2~3套，带动新增固废处理能力达到 150

万吨/年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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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说明：由山东省、河南省科技厅组织国内在该领域的优势

高校、科研院所和企业申报。推荐单位需会同省级生态环境主管

部门，为项目实施提供充分组织保障及配套科研经费，在项目申

报时提供以上组织和配套保障说明文件。企业作为示范任务承担

单位，需承担示范主体责任，并出具建设项目立项证明。

1.4 粤港澳大湾区特大城市资源循环利用基地集成示范

研究内容：针对粤港澳大湾区电子信息、机电装备等特色产业

多源固废/危废基地化集中处置发展迅速、协同利用技术需求迫切

问题，研究节点型特大城市特色产业多源固废/危废时空分布特征、

分类制度与回收模式，研究手机涂装、环保净化过程无机类危废碳

热还原—金属富集协同利用技术，研究装备润滑、电子封装过程有

机类危废分质蒸馏—定向解聚协同利用技术，研究包装废物、餐厨

垃圾等城市固废协同处理生态链接技术，研究多源固废/危废基地

化协同处置全过程监测和大数据管控技术，针对节点型特大城市，

依托国家资源循环利用基地集中开展集成示范，形成多源固废/危

废基地化协同处置综合解决方案及商业化运行模式。

考核指标：形成电子信息、机电装备等特色产业多源固废/危

废基地化协同处置集成技术，系统解决粤港澳大湾区节点型特大

城市多源固废/危废基地化协同处置与全过程管控技术需求，支撑

粤港澳大湾区国家资源循环利用基地高质量发展。其中：形成特

色产业多源固废 /危废产排时空分布图谱，空间分辨率达到

1km×1km，覆盖研究内容所涉及 4类以上工业危废，2类以上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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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固废；提出适合区域发展特征的多源固废/危废回收模式；无机

类危废铜、镍等有价金属富集回收率大于 90%，有机类危废综合

利用率大于 80%，典型城市固废回收利用率大于 95%；基地化协

同处置全过程动态管控系统关键工艺节点覆盖率大于 60%。依托

节点型特大城市国家资源循环利用基地集中建成工程示范2~4项；

协同处置工业危废不低于 4类，集中处置规模大于 15万吨/年；协

同处置城市固废不低于 2类，集中处置规模大于 10万吨/年，实现

经济稳定运行。形成覆盖研究内容的技术专利与标准体系（申请

发明专利 10件以上，形成国家、行业或团体标准及规范征求意见

稿 3项以上）；提出适合粤港澳大湾区特大城市多源固废/危废基地

化协同处置综合解决方案及商业化运行模式，在粤港澳核心区域实

现推广应用。

有关说明：由广东省科技厅组织国内在该领域的优势高校、科

研院所和企业申报。推荐单位需会同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，为

项目实施提供充分组织保障及配套科研经费，在项目申报时提供

以上组织和配套保障说明文件。企业作为示范任务承担单位，需

承担示范主体责任，并出具建设项目立项证明。

1.5 典型稀土矿产资源基地固废循环利用集成示范

研究内容：针对稀土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过程固废产生量大、

资源利用率低、生态环境影响严重等问题，研究多源稀土基固废

资源环境属性及循环利用全过程污染管控技术，研究固废源头减

量清洁工艺及选冶残渣再生制备高值材料技术，研究多源钕铁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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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料等稀土基固废有价组分分离回收和协同利用技术，依托典型

稀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开展集成示范，形成多源稀土基固废

循环利用综合解决方案及商业化运行模式。

考核指标：形成 2~3套多源稀土基固废源头减量与循环利用

集成技术和工程应用，解决稀土基固废高效清洁循环利用与全过

程生态环境风险防控技术难题，支撑我国典型稀土矿产资源基地

综合效益提升 20%。针对赣南离子型稀土矿产资源基地，集中建

成千吨级/年示范工程 2~3项；无氨浸出稀土回收率大于 95%、酸

溶渣量降低 50%以上；选冶残渣再生高纯稀土产品纯度大于 5N；

钕铁硼废料稀土综合利用率大于 95%；放射性元素实现 100%安全

有效处置。针对白云鄂博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基地，建成万吨级/年

示范工程 2~3项；放射性渣源头减量 50%以上，并实现安全有效

处置；尾矿中有价组分综合回收率大于 60%，尾矿、冶炼渣等主

要固废资源化利用率大于 90%。依托典型稀土矿产资源基地，形

成循环利用集成示范基地 1~2个，带动年消纳多源稀土基固废总

量大于 10万吨。形成涵盖研究内容的技术专利与标准体系（申请

发明专利 10件以上，形成国家、行业或团体标准及规范征求意见

稿 3项以上）；提出典型稀土矿产资源基地固废循环利用综合性解

决方案及商业化运行模式，实现区域推广应用。

有关说明：本指南方向拟部署项目 2项，针对赣南离子型稀

土矿产资源基地和白云鄂博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别部署 1

项。分别由江西省科技厅、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组织国内在该领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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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优势高校、科研院所和企业申报。推荐单位需会同省级生态环

境主管部门，为项目实施提供充分组织保障及配套科研经费，在

项目申报时提供以上组织和配套保障说明文件。企业作为示范任

务承担单位，需承担示范主体责任，并出具建设项目立项证明。

1.6 南方水质敏感区域采选冶固废安全处置利用集成示范

研究内容：针对南方水质敏感区域采选冶固废组分复杂、超

期贮存造成水质污染风险大等问题，研究采选冶固废资源环境特

征对区域水质影响规律及污染源精准甄别技术，研究多金属矿区

尾矿、冶炼污酸渣等固废有价组分高效富集及高效综合利用技术，

研发铅砷镉多金属复杂固废协同胶凝安全处置技术，构建水质敏

感区域采选冶固废资源化利用协同污染控制系统解决技术方案，

开展集成技术工程示范。

考核指标：形成南方水质敏感区域采选冶固废污染问题的综

合解决集成技术及应用模式，从源头解决固废长期贮存造成的区

域水质污染风险大问题。其中：形成 1~2项水质敏感区采选冶固

废水质影响精准甄别技术，污染空间精细模拟相对误差小于 20%，

固废朔源空间范围准确性达到百米级；形成 2~3项金属矿区尾矿、

冶炼污酸渣等典型复杂金属固废资源化利用技术，尾矿资源化利

用率 90%以上，污酸渣中脉石相与铜铅镉等有价成分矿相分离率

80%以上；形成 1~2项铅砷镉多金属复杂固废协同胶凝安全处置

技术，处置后重金属浸出毒性低于危险废物鉴别标准，增容比较

现行方法低 50%，安全处置率达到 100%。针对不同种类采选冶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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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，开展技术集成，建立 5000吨级/年以上工程示范 2~3个，实现

经济稳定运行，形成集成示范基地 1~2个。形成涵盖研究内容的

技术专利与标准体系（申请发明专利 10件以上，形成国家、行业

或团体标准及规范征求意见稿 3项以上），建立可复制、可推广的

水质敏感区域采选冶固废资源化利用与安全处置综合解决方案及

商业化推广创新模式。

有关说明：由湖南省科技厅组织国内在该领域的优势高校、科

研院所和企业申报。推荐单位需会同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，为

项目实施提供充分组织保障及配套科研经费，在项目申报时提供

以上组织和配套保障说明文件。企业作为示范任务承担单位，需

承担示范主体责任，并出具建设项目立项证明。

1.7 菱镁资源基地大宗固废化工材料高值利用集成示范

研究内容：针对国家菱镁资源开发利用产业集聚基地在矿石开

采与二次破碎过程产生的超亿吨小颗粒、镁含量低的废弃矿石严重

堆积、加工利用技术缺乏的问题，研究利用大宗废弃菱镁矿石生产

高活性原料氧化镁新技术、新装备，研究高端氢氧化镁制备新原理、

新过程，开发高性能阻燃和保温镁建材及其制品制备技术，研究经

济可行的低品位菱镁矿制金属镁方法与工艺，开发产业链配套的燃

气清洁生产与环境保护技术，依托菱镁资源开发利用产业集聚基地

集中开展集成示范，形成菱镁资源大宗固废高效清洁利用生产高价

值镁质化工与材料产品的系列技术与产业化模式。

考核指标：形成 3~4套小颗粒、镁含量低的废弃菱镁矿石高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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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洁利用生产高价值镁质化工与材料产品集成技术和工程应用，为

解决废弃菱镁矿石大量堆积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破坏难题提

供产业化技术，支撑我国菱镁资源基地的资源利用率和综合效益提

升 20%。其中，菱镁废弃矿石制备高活性轻烧粉吨产品煤耗≤200 kg

标煤、活性（柠檬酸法显色时间）≤100 s、单套装备矿石处理能力

40万吨/年以上；基于菱镁废弃矿石的高纯/阻燃氢氧化镁产品的Mg

（OH）2纯度≥98.5%、氯化物（以Cl计）≤0.08％、铁（Fe）w/％

≤0.08、晶体形貌可调控；基于菱镁废弃矿石的高性能阻燃及保温

镁建材板材导热系数≤0.08W/（m·K）、耐火极限≥3 h、抗折强度

≥40MPa、泡水软化系数＞0.8、指标氧指数≥90；低品位菱镁矿制

金属镁收率≥75%、原生镁锭Mg纯度≥99.8%、吨产品能耗≤4.3 t

标煤；菱镁废弃矿石加工利用过程的燃气生成无焦油无酚水、粗燃

气焦油含量≤100 mg/Nm3、烟气 SO2排放≤100 mg/Nm3、NOx≤

50mg/Nm3。依托菱镁资源开发利用基地建成工程示范 3~4项，协

同利用菱镁矿开采与二次粉碎过程的废弃矿石，年消纳废弃矿石规

模大于 60万吨/年、镁化工产品生产规模大于 5000吨/年、阻燃及保

温镁建材板材规模大于 2400万平米/年，实现经济稳定运行。形成

涵盖研究内容的技术专利与标准体系（申请发明专利 10 件以上，

形成国家、行业或团体标准及规范征求意见稿 3 项以上），建立可

推广的菱镁废弃矿石高值利用的商业化推广创新模式。

有关说明：本指南方向针对辽宁省菱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基地

部署。由辽宁省科技厅组织国内在该领域的优势高校、科研院所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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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申报。推荐单位需会同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，为项目实施

提供充分组织保障及配套科研经费，在项目申报时提供以上组织

和配套保障说明文件。企业作为示范任务承担单位，需承担示范

主体责任，并出具建设项目立项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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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固废资源化”重点专项 2020年度定向项目

申报指南形式审查条件要求

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。

1.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

（1）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。

（2）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，不得多头

申报和重复申报。

（3）项目申报书内容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。

（4）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。

2.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（1）项目及下设课题负责人应为 1960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，

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。

（2）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、澳、台地区科学家

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，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

聘用单位提供全职聘用的有效材料，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双方单

位同时提供聘用的有效材料，并作为项目申报材料一并提交。

（3）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限申报 1 个项目（课题）；国家科技

重大专项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、科技创新 2030—重大项目

的在研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国

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、科技创新 2030—重大项目的在研项目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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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人（不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）也不得参与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

（4）特邀咨评委委员不得申报项目（课题）；参与重点专项

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，不得申报该重点专项项

目（课题）。

（5）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

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（6）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（包括行使科技计

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）不得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

3.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（1）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、高等学校和企业

等法人单位。国家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。

（2）注册时间在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。

（3）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

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4.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

（1）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、项目参与单位总数须符合指南要求；

（2）申报单位应符合指南中规定的资质要求。

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：仲 平 010-5888489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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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固废资源化”重点专项 2020 年度定向

项目申报指南编制专家组名单

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 称

1 李会泉 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研究员

2 戴晓虎 同济大学 教 授

3 席北斗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

4 何发钰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研究员

5 张一敏 武汉科技大学 教 授

6 吴玉锋 北京工业大学 教 授

7 张邦胜 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

8 汤吉海 南京工业大学 教 授

9 林 军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研究员

10 张 伟 京津冀再制造产业技术研究院 教 授

11 韩跃新 东北大学 教 授

12 刘河洲 上海交通大学 教 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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